
关于芒市2016年地方政府性债务限额及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云南省财政厅下达2016年地方政府限额的通知》（云财预〔2016〕150号）规定，各地新增地方政府债务安排使用方案要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现将芒市2016年地方政府性债务限额及调整增加财政专项预算支出安排情况汇报如下：

一、新增债务资金安排情况

按省财政厅“各州市要根据省委、省政府及省人大审查批准确定的重点方向，将新增债务资金重点用于五大基础设施网络、扶贫开发、棚户区改造等关系全省和区域发展的瓶颈短板项目。扶贫开发债务资金重点用于支持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外债转贷资金要按照批准的外债转贷规定用途使用”的要求，经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核批准，州财政局核定我市2016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16,345万元，其中指定用于扶贫开发债务限额4,677万元、棚户区改造债务限额10,100万元、由地方政府承担偿债责任的中央转贷地方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1,568万元（以下简称外债转贷）。安排情况如下（详见附件）：
（一）安排扶贫开发建设项目10个，金额4677万元

（二）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3个，金额10100万元。
（三）外债转贷建设项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云南省农村综合发展项目”）， 涉及道路、科技文化推广室等建设项目89个，金额1,568万元。

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芒市2016年政府债务限额838,927万元（一般债务限额300,843万元，专项债务限额538,084万元），其中2015年政府债务限额822,582万元（一般债务限额284,498万元，专项债务限额538,084万元），2016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16,345万元（一般债务）。
三、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由于新增政府债务规模，需要作出预算收支的调整，2016年芒市一般公共预算债务转贷收入增加16,34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增加16,345万元，具体是：增加农林水支出预算6,245万元，增加住房保障支出预算10,100万元。

调整后的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1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31,934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6,345万元，调入资金5,000万元，上年结余166万元，收入方合计311,54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09,845万元，上解支出1,700万元，支出方合计311,545万元；收支平衡。

四、今后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还本付息资金将纳入相应年度预算给予安排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